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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2023）浙0282民初2282号

薛芬芳：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佳佩诉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讼费结
算通知书、不履行法律裁判后果告知书、（2023）浙0282
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支付原告张佳佩购房款及违约金共计799817元。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899元，由你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保全申请费4519元，由你负
担，因原告张佳佩已预交，保全申请费由你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7日内直接支付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周巷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3292号
宿州市速安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江重重：本院已

受理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
被告陈调查、宿州市速安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通知江重重作为被告参加
诉讼，并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参加诉讼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查
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及义
务告知、风险提示、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审理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2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机关
第十七审判庭二楼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361号
孙小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孙小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282民初13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被告孙小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金
损失35910元等）、不履行裁判文书法律后果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203号
黄永福、商丘市宝隆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田进与被告黄永福、李广军、商丘市宝隆运输有限公
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中心支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
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赔偿412158.27元，并判令三被
告承担连带责任（详见赔偿清单）。二、请求判令被告
四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交强险内优先赔偿精
神损害抚慰金。三、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陈忠辉进行审理。本案定于2023
年7月18日10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杭州湾新
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469号
柯涛：本院受理的原告陈银超与被告柯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282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柯
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陈银超借款本
金2000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22年10月1日起至款
项实际清偿日止、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
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4444元，由
被告柯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院。请
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坎墩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594号
上海红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92FJB14）、上海糖住酒
店 管 理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10107MA1G0E3Y9R）：本院受理杨叶与上海
红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上海糖住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
任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4日15时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993号

于丽娜:本院受理原告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与于丽娜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
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正
码告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5日14时30分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621号

温州宇通速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宇通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宇通速递有限公司擅自使用
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名称、姓名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正码告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3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226号-1
卢国庆:本院受理原告叶锋与被告卢国庆、林爱

平迫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复印件、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
偿还原告699704.06元并赔偿利息报失(从起诉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3
年7月13日10时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仙岩
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到庭，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649号
温州有哦没理超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瓯海梧田明春粮食经营部与被告温州有哦没理超市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04民初2649号案件起
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
普通程序）等。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318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提交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3年7月6日9
时00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破17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韩林祥的申请于2023年5月8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海宁美星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嘉兴诚洲联合会计师所(普通合伙)为债
务人海宁美星置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海宁美
星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6月20日前向
管理人嘉兴诚洲联合会计师所(普通合伙)(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嘉善大道26-1号;联系人及
电话:孙会计13757380938、薛会计13567343929)申
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海宁美星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公司权证
照、财务账册、凭证和重要合同文书、财产持有人应尽
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相关资料，在债权申报期
限届满后仍未能交付或作出说明的，视为拒绝交付。
本院定于2023年6月2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21法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人会议以线上和线下
方式同时进行，债权人可与管理人确认参加会议的方
式，线上和线上参加债权人会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请准时参加。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1破18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叶红霞的申请于2023年5月8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浙江高科电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浙江天鸿律师事务所为债务人浙江高科电
梯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浙江高科电梯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23年6月20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天鸿律
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洪兴路2399号宝地
大厦21楼;联系电话:15757390199;联系人:陈律师)申
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浙江高科电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公司权证
照、财务账册、凭证和重要合同文书、财产持有人应尽
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相关资料，在债权申报期
限届满后仍未能交付或作出说明的，视为拒绝交付。
本院定于2023年6月21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21法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人会议以线上和线下
方式同时进行，债权人可与管理人确认参加会议的方
式，线上和线上参加债权人会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
准时参加。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1破19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黄江文的申请于2023年5月8日
裁定受理债务人海宁杭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嘉兴求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债务人
海宁杭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海宁杭能
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6月20日前
向管理人嘉兴求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讯地址:
浙江省桐乡市振兴东路商会大厦B座6楼求真会计师
事务所;联系电话:0573-88622786，13511378085;联
系人:张会计)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申
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海宁杭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公
司权证照、财务账册、凭证和重要合同文书、财产持有
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相关资料，在债权
申报期限届满后仍未能交付或作出说明的，视为拒绝
交付。本院定于2023年6月2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
21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人会议以线上和
线下方式同时进行，债权人可与管理人确认参加会议的
方式，线上和线上参加债权人会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请准时参加。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964号之一

何杭康:原告彭永根与被告江何杭康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523民初964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何杭康支付原告彭永根货款
3966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90
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何杭康负担，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
后7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2506号-1

张德龙: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张德龙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 0523 民初
250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张德龙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给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中心支
公司1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张德龙负担，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91破4号

本院经申请人湖州龙溪街道尹凯建材商行的申
请，于2023年4月27日裁定受理湖州品众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4月27日指
定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担任湖州品众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湖州品众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3年6
月30日前向湖州品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信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1188号总部
自由港A幢18层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邮政编
码:313000，联系电话:17858373136;工作时间:周一至
周五9:00至16:30)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湖州品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湖州品众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根据《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破产案件简化审理程序的
实施意见(试行)》相关规定，本院定于2023年7月5日
采取非现场形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并采用非现
场形式进行表决。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02民初6735号
张华、吕水夫：本院受理原告冯汉兴与被告浩龙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张华、吕水夫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702民
初67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冯汉兴的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5元(原告已预交)、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冯汉兴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则按放弃上诉
处理。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846号
浙江锦德建设有限公司：原告武义舍安工艺美术

文化有限公司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723民初846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向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842号
沈雷：本院受理沈山诉你、卢竹平、沈阳合同纠纷

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开庭传票，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由审判员颜婧独任审判，定于2023
年6月26日14时30分在王宅小法庭（武义县王宅镇北
街8号王宅人民法庭内）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你于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前来我院王宅法庭领取开
庭传票，逾期视为送达。若你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3952号之三
王华跃：本院受理原告洪玉叶诉被告王华跃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称要求：一、判令被告缴
清欠原告的房租和水电费4085元；二、本案的诉讼费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2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7月17日9
时00分在本院南马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128号
吕庆裕：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柯城阿伟酒业商行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1128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吕庆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衢州市柯城阿伟酒业商行货款20000元及逾期
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或向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2098号
吴海飞：本院受理原告袁金华与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定书、独任审判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894号
裴水清：本院受理原告周世福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浙0802民初89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裴水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周世福货款
1295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或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978号
郑兰珍：本院受理原告吕美珍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802
民初9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兰珍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吕美珍借款
本金35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自2022
年12月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吕美珍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6元，公告
费560元，共计1236元，由被告郑兰珍负担，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7223号

周斌:本院受理原告谢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802民初722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周
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谢安15300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2.5元，由被告周斌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周斌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084号
舒俊：本院受理原告张立才诉你运输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称要求你
支付运费10万元及违约金，并由你承担诉讼费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7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四楼第
七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席审
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法 院 公 告法 院 公 告
2023年5月18日2023年5月18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嘉兴中安市场管理

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为 24158.47 万
元，本金为 13099.49 万元。债务人位于嘉兴市周安路 399 号，该债权由郑用
溢、叶建英、嘉兴艺鑫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债权抵押物

信息如下：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具备一定的资金
实力及良好的资信背景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

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
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
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赖方庆,陈思源,王喆,杨颖超

联系电话：0571-85779836,0571-85771373,0571-85775903,0571-85778282
电 子 邮 件 ：laifangqing@cinda.com.cn,chensiyuan@cinda.com.cn,wang-

zhe3@cinda.com.cn,yangyingchao@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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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

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抵押物信息
抵押物1：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1）中安钢贸园2幢206-209,211-219，在855.4668万元限额优先受偿；（2）中安钢贸园15幢401-406，16幢301,401-412在1358.2万元限额优先受偿；（3）中安钢贸园2幢201-205，319，501-509,511-519,
601-609,611-615，6幢307，310，312-313在1711.8899万元限额优先受偿；（4）中安钢贸园8幢101,103,105-116在1704.3993万元限额优先受偿；（5）中安钢贸园6幢303,306,308,311,314，8幢117-128在1674.9907万元限额优先受偿；（6）中安钢贸园6幢
301-302，8幢129-132在597.95万元限额优先受偿；（7）中安钢贸园11幢416-425,427,429,431,501-525,527,529,531,601-617,619,621,623在1985.023万元限额优先受偿；（8）中安钢贸园9幢231,303,304,307-308,311-312,315-316,319-320,323-324,
327，331,403-404,407-408,411-412,415-416,419-420,423-424,427,431,503-504,507-508,511-512,515-516,519-520,523-524,527,531,603-604,607-608,611-612,615-616,619,623在1696.876万元限额优先受偿。上述商铺建筑面积合计19943.88
平方米，在11584.7957债权限额优先受偿
抵押物2：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周安路南、中环东路东的土地使用权抵押，地号为330401006002GB00027,面积48049.4平方米（72.04亩），在11075万元债务限额享有优先受偿权；系商业服务用地，出让，工地使用权终止日期2051年5月5
日，第二顺位抵押
抵押物3：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嘉兴市中安钢贸园37幢-42幢共计456套商业房在建工程（具体房号为37幢101-105,107-109,111-117,201,202-234,302,312-335,401-425,501-504,516-521,524-525等）；上述在建工程面积合计
25235.71平方米 ( 已竣工验收)，在17000万元债权限额优先受偿
抵押物4：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嘉兴市中安钢贸园43-52幢共654套商业房在建工程，在建工程面积合计24032.10平方米，土地面积33725.1平方米 (约50.56亩 ) ，在26000万元债权限额优先受偿

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注销公告：
浙江绿城青少年足球活动中心董事会表决通过，决定

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清算组电话：0571-88653688。

浙江绿城青少年足球活动中心 2023年5月18日

公告


